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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發展文件地區發展文件地區發展文件地區發展文件 13/2011 號號號號  

                                                (21.3.2011 會議討論 )   

 

 

南區區議會屬下南區區議會屬下南區區議會屬下南區區議會屬下  

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地區發展及環境事務委員會  

 

關注漁光道街市近石排灣邨出入口的無障礙設施關注漁光道街市近石排灣邨出入口的無障礙設施關注漁光道街市近石排灣邨出入口的無障礙設施關注漁光道街市近石排灣邨出入口的無障礙設施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各委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見。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麥志仁先生及馬月霞女士 BBS, MH 於會前致函地區發展及環境事

務委員會主席，要求在 2011 年 3 月 21 日舉行的第二十三次會議上，討

論漁光道街市近石排灣邨出入口的無障礙設施，詳情請參閱附件一。  

 

3.  按照《南區區議會（ 2008-2011）會議常規》第 13 條，地區發展及

環境事務委員會主席同意將有關議題納入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議程。

房屋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的書面回應載於附件二及三。  

 

 

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徵詢意見  

 

4. 請各委員就上述議題發表意見。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1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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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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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房屋署就漁光道街市近石排灣邨出入口的無障礙設施的回應房屋署就漁光道街市近石排灣邨出入口的無障礙設施的回應房屋署就漁光道街市近石排灣邨出入口的無障礙設施的回應房屋署就漁光道街市近石排灣邨出入口的無障礙設施的回應  

 

香港房屋委員會（批租人）在 1985年 5月 27日透過契約形式，將位於漁光

道停車場、街市、室內運動場館及相關租賃地方物業租予香港財庫管理

法團（承租人，現稱財政司司長法團），供有關政府部門使用。契約內

已訂明承租人須負責有關升降機及其升降機大堂的管理及維修。政府產

業署，作為財政司司長法團的代表，於本年 1月與相關租賃地方物業的政

府部門包括運輸署、食物環境衛生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等舉行磋商會

議。作為物業批租人的房屋署已於會內清楚表明支持重開升降機及其位

於平台的大堂出入口。  

 

房屋署在本年 3 月 11 日致函政府產業署查詢重開升降機事項的進展。政

府產業署亦於 3月 14日發出電郵向負責管理及維修該升降機的運輸署和

食物環境衛生署查詢進度，暫未有回覆。若有關部門有進一步回覆，房

屋署將會向議會滙報。  

 

 

房屋署  

2011 年 3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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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食物環境衞生署就食物環境衞生署就食物環境衞生署就食物環境衞生署就  

漁光道街市近石排灣邨出入口的無障礙設施的回應漁光道街市近石排灣邨出入口的無障礙設施的回應漁光道街市近石排灣邨出入口的無障礙設施的回應漁光道街市近石排灣邨出入口的無障礙設施的回應  

 

(一 )   現時漁光道街市設有兩個出入口，分別位於香港仔水塘道及漁光

道近街市熟食中心。位於香港仔水塘道入口設有自動扶手電梯，居民亦

可經漁暉道乘搭升降機直達街市。  

 

(二 )  為方便居民進出漁光道的入口，本署曾於 2009年 10月建議在該街

巿入口梯級旁加設自動扶手電梯。由於有關工程需封閉整條連接漁光道

入口的樓梯，及部份街市熟食檔位亦須永久遷移。漁光道街市檔戶代表

於 2009年 11月漁光道街市管理諮詢委員會上，就食環署有關該項工程的

諮詢均一致認為封閉該樓梯會嚴重影響檔戶生意，故此不贊成有關方

案。本署其後在今年 1月間在連接漁光道入口樓梯前的通道中央加設扶手

欄杆，以方便長者使用。  

 

(三 )  本署最近亦知會建築署就街市漁光道入口增設無障礙設施以方便

長者使用的建議作可行性研究。此外，本署正計劃在漁光道街市進行大

型改善工程，亦會將優化該街市出入口環境的建議納入改善方案作一併

考慮。  

 

 

 

 

食物環境衞生署  

南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2011 年 3 月  

。


